附件1     

成都医学院临床专硕导师遴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良好的政治素质与团队精神、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作风正派，治学严谨，为人师表，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
2．具有副高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3．身体健康，能坚持日常工作，能亲自指导研究生的临床工作，并有协助指导研究生的团队，若年龄超过55岁，则不参加遴选。
二、业务条件
1．具有丰富的临床教学经验，至少能够系统地讲授一门硕士研究生课程，能反映当前国内外本学科最新动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能指导研究生阅读相关专业外文文献资料。
2．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能认真履行职责，团结协作；能够独立处理疑难疾病，规范指导下级医生开展临床工作，同行及患者对其诊疗技能和职业道德评价较高。
3．申请指导研究生的临床专业方向或领域必须与本人正在从事的临床工作一致或相近。
4.  有学术不端行为记录、医疗事故记录的申请人，视为基本条件不合格。
5.  有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和正在主持的校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可直接支配的科研经费总额不低于5万元，近5年内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在本专业范围内有较强的应用研究能力和丰富的业务实践能力和指导能力。

